
项目业主采购需求书

类别 建议

1 名称
江门市市直普通高中改造提升工程雷电防护装置

检测服务

2 项目业主情况
建设单位：江门市第一中学

代建单位：江门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3 中介服务名称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

4
对中介服务机

构的资质要求

资质要求：

1.中介机构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独立

法人，持有有效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法人

营业执照或各级政府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颁发

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按国家法律经营。

2. 中介机构须依法取得气象主管机构颁发的《雷

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证书》，资质证书等级为甲

级。

3.在报名截止时间前，中介机构未被列入“信用

中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

事人名单（具体名单以报名截止时间“信用中国”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 公布为准）。

人员要求：

中介机构拟投入人员均应具备有效期内的雷电防

护装置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能力评价证书，项

目负责人同时需具备工程类中级技术职称，其他

从事本项目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工作的人员根据项

目实际配备。以及提供项目负责人 2026 年 4 月或

5月在本企业购买的养老保险证明材料。中介机构

在签订合同时提供其他拟投入技术人员名单。

（注：养老保险证明材料必须是由当地社保局或

税务局开具的本企业完整的参保人员清单中，将

拟在本项目中派驻的项目负责人在参保人员清单

中标识出来）

5 服务内容和服 服务内容：



务要求 本项目建（构）筑物的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

置、防闪电电涌侵入及防高电位反击措施、等电

位连接措施、电源浪涌保护器、防侧击措施、防

闪电感应及防静电接地措施等雷电防护装置性能

测试。

服务要求：

乙方的检测工作必须满足国家、行业和地方现行

的有关标准、规范、规程及江门市有关规定和甲

方的技术要求，出具的检测成果必须真实、有效，

满足工程竣工验收要求。

6
合同履行地点

和方式

1.提供服务的时间：合同签订后，乙方应在收到

甲方进场通知后 5 个日历天内完成全部检测工

作并向甲方提交检测报告纸质文本一式 5 份和

相应的电子文件 1 份。

2.地点：江门市江海区江南街道江门市第一中学

校内。

7
公开选取方式

和计价标准

1.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

2.报价方式：下浮率报价（下浮幅度：0%-10%）。

3.计价标准：本合同暂定价为：24284.00×（1-

中选下浮率）元

（1）本合同服务费用采用综合单价包干、工作量

按实结算，以实际完成工作量乘以对应综合单价

之和为基数,乘以“1-基础下浮率 20%”，再乘以“1-

中选下浮率”计算，即：合同服务费用=∑（实际

完成工作量×对应综合单价）×（1-基础下浮率

20%）×（1-中选下浮率）。结算时，综合单价按

本合同附件 1 的执行不作调整，实际完成工作量

以经甲方确认的实际检测数量为准。

（2）本合同服务费用已包括但不限于为实施和完

成本合同全部服务所需的劳务费、材料费、机械

费（含各种车辆、仪器设备、软件等使用费、进

退场费）、临时设施费、检测试验费、数据处理费、

报告编写费、差旅交通费、就餐费、住宿费、管

理费、规费、利润、税金、保险费、相关协调费



及其他实物和技术工作收费等全部相关费用，以

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风险等，

不论实际费用有无发生，亦不论各项费用有无涨

落，均不再调整。本合同没有明确约定由甲方承

担的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8 服务时间

自中选通知书发出之日起至本合同约定的所有服

务项目完成、乙方出具的检测报告通过省气象主

管机构检测信息化监管平台获取“广东省雷电防

护装置检测标识”为止。

9 验收
通过省气象主管机构检测信息化监管平台获取“广东

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标识”。

10 结算方式

1.乙方提供本合同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范围内的检

测报告并通过省气象主管机构检测信息化监管平

台获取“广东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标识”，且乙方

出具结算书经甲方审核确认后，甲方在收到乙方

提交的支付申请后30日内向乙方支付至合同结算

价的 100%。

2.乙方每次向甲方申请支付服务费时，须先按照

甲方要求和江门市财政支付程序要求提交相应的

书面申请材料及等额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

专用发票 ☑普通发票），发票购买方名称为：江

门市第一中学。乙方提交支付申请材料及增值税

发票完备且无误的，经甲方审核批准后按程序支

付。因乙方未及时提供发票等原因致使甲方逾期

付款的，责任由乙方承担；乙方未提供发票给甲

方的，甲方有权顺延付款日期。

11 违约责任 详见合同

12
补充合同和

解决争议方式

合同未尽事宜，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及时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的，可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13 备注

响应方案资料要求（应编制资料目录）：

1.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法人营业执照或各级

政府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颁发的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且在有效期内。

2. 气象主管机构颁发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

证书》，且证书在有效期内。

3.填写《项目负责人资格》表格（见附表），并附项

目负责人有效期内的职称证书和有效期内的雷电

防护装置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能力评价证书。

以及提供项目负责人2026年 4月或 5月在本企业

购买的养老保险证明材料（注：养老保险证明材

料必须是由当地社保局或税务局开具的①项目负

责人的参保证明，或②本企业完整的参保人员清

单中，将拟在本项目中派驻的项目负责人在参保

人员清单中标识出来）。

4.中介机构需提供近五年（2021 年 1月至今）来完成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的业绩情况，提供的业绩不超过三

项，参考证明材料须附合同关键页、雷电防护装置检

测成果文件等，中介机构自行选择最具代表性的业

绩，业绩数量超过规定数量的，业主将按规定项目选

取顺序靠前的业绩。

（注：以上材料须加盖单位公章）


